
政策决定落实不力、进展缓慢，造成不良影响
的；

本单位制定的制度措施与中央、省关于优化
营商环境规定相违背，造成不良影响的；

对损害营商环境行为不制止、不处理、不纠
正，造成不良影响的；

受到上级通报批评后，仍改进不力的；
其他；

落实营商环境建设政策不力等行为

这些损害营商环境行为将被问责这些损害营商环境行为将被问责

在办理会见（探访）中
未一次性告知等行为

不按规定程序办理、未一次性告知，让群众
“白跑空跑”的；

信息分类不规范、更新不及时、内容不详实；
违规限制服刑（戒毒）人员在服刑（戒治）期间

依法行使民事权利等行为；

工作时间“慵、懒、散”，对工作任务“推、脱、拒”；
提供法律服务等工作人员办理不及时、回复不

准确，甚至拖压不办的；
投诉电话、法律服务热线电话和其他咨询电话

打不进、接不通，接听电话态度冷漠、推诿搪塞的；
未依法办理涉企行政复议案件的；
其他在服务企业、群众过程中损害营商环境的行为。

法律服务热线接不通等行为

未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
“一次性告知制”等制度，造成
群众办事多头跑、来回跑的；

造成群众多次跑的；

应受理不受理、受理后无
回音等，造成不良影响的；

其他在行政审批服务方面
损害营商环境的行为。

窗口态度“生冷硬”等行为

接待受理岗位工作人员
应受理不受理、受理后无回
音、有回音未按规定解决问
题，造成负面影响的；

乱收费或收费不合理不
透明、不按程序办理，法律服
务人员执业不诚信、服务态度
恶劣粗暴的；

干预插手具体案件处理

的；
对申请化解的矛盾纠纷

未及时处理或无正当理由拒
绝申请的；

与其他社会人员勾结串
通欺骗群众，损害群众利益合
法利益或造成负面影响的；

其他在提供公共法律服务
方面损害营商环境的行为。

公共法律服务机构乱收费等行为

对领导批示办理的厅长信
箱事项，未及时办理和回复的；

对上级机关和省厅转送
交办以及本单位本部门登记
的信访事项未按期受理和办
结的；

对信访矛盾减存控增信
访问题台账和重复访重复投
信访问题交办事项未按规定
化解，或应依规终结信访程序

而未终结的；
对涉法涉诉等应以法定途

径处理而未进入法定途径处理
的；

对发生集体进京来省上访
事件未及时报告，或者未按要求
及时赶到现场做劝返工作或处
置不力的；

其他信访投诉工作中损害
营商环境的行为。

信访工作不力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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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张阿春报
道 昆山西路高架桥通车试运行，市
民开车走高架桥可空中横跨多条铁
路主干线，直连 304 国道。昆山西路
向西的断头路已成为历史，市民开车
出城至少可节省10分钟。

昆山西路与304国道连通高架桥
工程位于沈阳市于洪区、铁西区、皇
姑区交会处，连接昆山西路与 304 国
道及金谷二号路，全长 1.88 公里，主
桥设计为双向6车道，桥宽31米。

此前，受铁路线的影响，市民驾
车无法通过昆山西路再向西驶入于
洪区，只能绕行北一路，这造成北一
路交通堵塞情况严重。9 月 30 日上
午，昆山西路高架桥试运行。沈阳市
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称，昆山西路
向西打通“断头路”后，市民可开车走
高架桥跨越秦沈客专、京沈客专，直

达304国道至红旗台高速口出城。新
增一条城市西北方向出口路的同时，
昆山西路被铁路 10 条上下行干线隔
断的问题将成为历史，该处将正式形
成于洪区、皇姑区、铁西区三区互通
的重要节点，对完善区域路网结构，
方便周边区域居民出行，推动城市经
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家就住在断头路西边的丁
香湖畔小区，以前开车去塔湾街上
班只能走北一路，天天堵车，现在

‘断头路’打通了，太好了。”市民宫
先生现在开车走高架桥去上班仅用
时 3 分钟。

昆山路向东曾经也是一条“断头
路”，2015 年，伴随着昆山路东延线
工程的竣工通车，实现了昆山路与陵
园街贯通，驾车走行东延线可直通东
一环、东二环。如今，昆山西路与

304 国道连通的高架桥通车后，昆山
路与断头路再无关系，市民出行更加
便利。

需要注意的是，在昆山西路高架
桥试运行期间，昆山路至广业路方向
开放1车道，广业路至昆山路方向开
放 2 车道；交通开放时间为早 6:00 至
晚 21:00。沈阳市城乡建设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日后将根据实际车流量需
求，逐步开放所有车道。

根据此前报道，昆山西路与 304
国道连通高架桥工程横跨铁路线的
转体斜拉桥重量1.5万吨，相当于2.14
个法国埃菲尔铁塔的重量。中铁九
局集团第七工程公司项目经理苗壮
志介绍，在转体工程中，该转体桥在
单转体跨度、单转体悬臂长度、跨铁
路干线数量上，曾刷新多项国内同类
桥梁的记录。

昆山西路高架桥通车 出沈城多条路
向西打通“断头路”市民出城可节省10分钟

昆山西路与304国道连通高架桥通车试运行，昆山西路向西打通“断头路”
后，沈阳又新增一条城市西北方向的出口路。辽沈晚报首席记者 查金辉 摄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崔晋涛报道
辽宁省交管部门统计，今年“十一”期间全
省共出动警力5.3万余人次，出动警车1.3
万余台次，启动各级安全检查服务站152
个，设置临时检查点490个；共查处各类交
通违法行为 15.43 万起，其中超速行驶
1.31万起、客车超员216起、货车超载1260

起、酒后驾驶591起(其中醉酒73起)。
期间，全省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起

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5.95%、22%、7.46%，未发生一次死亡3人
以上重大道路交通事故和有影响的长
时间、长距离、大规模交通拥堵，全省道
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2020年国庆节期间，沈阳全市主次
干道全天平均车速达到35.1公里/小时，
同比提高7.01％，一般程序道路交通事
故“件”“死”“伤”“损”四项指标同比分别
下降63.89%、57.14%、69.49%、74.54%，未
发生大面积、长时间的道路交通拥堵以

及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
昨日，记者从沈阳市交警部门获悉，

节日期间，全市共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46285件，其中酒后驾驶157件、超载货车
非法载人184件、农村面包车超员7件。

辽沈晚报记者 王罡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张阿春
报道 今年供暖季，辽宁力争实现

“七个确保”让市民温暖过冬。
日前，辽宁省住建厅召开全省

城市供热工作会议，要求各城市供
热将以冬季供热设施安全运行为
主线，保障群众安全温暖过冬为目
标，务求做到“七个确保”。“七个确
保”分别是确保居民供暖室温达到
18℃以上；确保不让一户困难群众
冬天受冻；确保全省供热提前3天

至5天冷热态试运行；确保采暖用
煤、用气充足，燃煤锅炉达标排放；
确保供热设施维修及时率达到
100%；确保完成燃煤供暖小锅炉淘
汰任务，新建热源厂安全稳定运
行；确保供热温度不达标有效投诉
量降低。

各市供热管理部门将开展排
查整治专项行动，对本地区开栓供
热准备情况进行拉网式排查；对问
题比较集中的供热企业、住宅小

区，特别是新建小区和淘汰小锅炉
并入集中热网的老旧小区，限期解
决问题，确保按时开栓供热；及时
排查消除各类隐患，杜绝发生因锅
炉、管网故障引发大面积停供事
件。

此外，各地供热行业主管部门
和企业将及早修订完善供热应急
预案，对供热设施设备事故、供热
能源保障不足以及弃管弃供等突
发事件进行及时妥善处置。

10 月 9 日起，《辽宁省司法行
政系统损害营商环境行为问责办
法》正式施行，司法行政系统37种
损害营商环境的行为将要被问责。

《问责办法》适用于全省司法
行政系统所属各单位及其工作人
员和其他履行司法行政服务职责
的人员损害营商环境行为的责任
追究，律师、公证、司法鉴定从业人
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仲裁人
员参照本办法执行。情节较轻的，
给予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书面检
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处理；情节
较重的，给予停职检查、调整职务、
责令辞职、免职等组织调整或组织
处理。

落实营商环境建设政
策不力行为将被问责

《问责办法》明确，在落实中央
和省有关营商环境建设法律法规、
政策方面5种行为，将依纪依规予
以问责，分别为：对上级机关制定
的建设营商环境政策决定落实不
力、进展缓慢，造成不良影响的；本
单位制定的制度措施与中央、省关
于优化营商环境规定相违背，导致
国家、集体和群众利益受到损害或
造成不良影响的；对本单位及其工
作人员损害营商环境行为不制止、
不处理、不纠正，造成不良影响的；
受到上级单位和省司法厅通报批
评后，仍改进不力的；其他违反优

化营商环境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
行为。

在办理会见（探访）中
未一次性告知等8种
行为将被追责

在执法、监管、执法监督过程中，
8种行为将被依纪依法追究责任。

其中包括监狱、戒毒人民警察
在办理会见（探访）过程中，态度生
硬、语言不文明、不按规定程序办
理、未一次性告知，让群众“白跑空
跑”的；在狱（所）务公开中，信息分
类不规范、更新不及时、内容不详
实，甚至选择性公开或不公开的；
违规限制服刑（戒毒）人员在服刑
（戒治）期间依法行使民事权利，依
照有关规定会见律师等行为的；
监狱、戒毒人民警察存在不规范、
不文明执法行为的。

同时，还包括履行律师法、公
证法、司法鉴定决定、仲裁法、法律
援助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职责过
程中，未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存在不规范、不文明等行为的；
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针对行
政执法行为提出的投诉举报案件
未及时处理或者协调转办的；司法
行政机关行政执法人员未经单位
批准擅自到所属机构检查工作，扰
乱机构执业秩序的；其他执法、监
管、执法监督过程中损害营商环境
的行为。 辽沈晚报记者 董丽娜

我省出台司法行政系统损害营商环境行为问责办法

让群众“多跑腿”、态度“生冷硬”一律追责

对开栓供热准备情况
要进行拉网式排查

十一期间全省道路交通事故同比下降5.95%

十一期间沈阳出行车速35.1公里 同比提速7%


